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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关于黑龙江贝特佳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生产规范体系检查情况的函 

市监食监一函〔2018〕395号

 

黑龙江贝特佳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6日—29日，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生产规范体系检查工作组，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审查细则

（2013版）》（以下简称《细则》）、《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粉状婴幼儿配方食品良好生产规范》（GB 23790—

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14881—2013）等，对你公司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

许可条件保持情况、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等进行了食品安全生产规范体系检查。现将你公司在生产许可

条件保持、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及检验能力等方面存在缺陷情况函告如下： 

　　一、部分生产场所、设备设施未持续保持生产许可条件 

　　（一）干法生产车间一层外包装间（一般作业区）人员通道与准清洁作业区相通。不符合GB 23790—2010

中5.1.6条款关于不同洁净级别的作业区域之间应设置有效的物理隔离的要求。 

　　（二）包材库屋顶表面有破损、脱落现象。不符合GB 23790—2010中5.2条款关于贮存场所的室内屋顶和顶

角应易于清扫，防止灰尘积聚，避免结露、长霉或脱落等情形发生的要求。 

　　（三）生产用水处理车间的石英砂罐和锰砂罐锈蚀严重，供水管路无标识。不符合GB 14881—2013中

5.1.1.3 条款关于各管路系统应明确标识以便区分的要求。 

　　（四）编号为112的培养箱实际使用温度为25℃，校准证书上标示校准温度为36℃。不符合GB 23790—2010

中6.2条款关于用于测定、控制、记录的监控设备，如压力表、温度计等，应定期校准、维护，确保准确有效的

要求。 

　　二、部分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 

　　（一）你公司内控文件《供应商审核制度》规定，采购部负责制定供应商考核标准，综合部、质量部、研

发部参与供应商的考核评估工作。查《2017年供应商评分表》，评定人只有采购部夏某某一人。不符合

GB 23790—2010中8.2.1条款关于应建立供应商管理制度，规定供应商的选择、审核、评估程序的要求。 

　　（二）1号辅料库发运区无防雨雪设施；原料库、辅料库、食品添加剂库、听装内包装材料库、外包装材料

库无除尘设施；浓酸库、酒精存放库为简易铁皮房，设施简陋，储存条件较差，危险化学品氢氧化钠存放库空

间狭小、无通风设施。不符合《细则》中“物料储存和分发制度”关于接收、发放和发运区域应能保护物料、

产品免受外界天气（如雨、雪）影响，接收区的布局和设施应能确保到物料在进入仓储区前可对外包装进行必

要的清洁，以及仓储区的设计和建造应确保良好的仓储条件，并有通风和照明设施的要求。 

　　（三）你公司内控文件《包装部包材进料杀菌工序操作规范》规定对听盖进行脱包、风淋、消毒、杀菌。

查生产批记录，《包材出库单》和《进料杀菌日报表》中缺少底盖的相关记录。不符合GB 23790—2010中15.1

条款关于应建立相应的记录管理制度，以增加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可信性和有效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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